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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台灣人壽保富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主要給付項目： 

1.年金給付 

2.身故保險金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9 日 

金管保壽字第 1140420742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8 日 

台壽字第 1142330087 號函備查修正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為外幣保險單，本公司所收付之款項均以美元計價。)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保險契約的構成】 

第一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

則。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每年分期給付之金額。 

二、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期，如有變更，以變更

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四、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本契約所提供之保證期間詳附表四，由要保人擇一投保，並載於保險單面頁。 

五、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六、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本公司將參考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市場環

境及最新公布之法令依據訂定，並參考最近一個月之十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次級市場殖利率酌定，但不得為負數

。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八、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銷售、服務及其

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

率所得之數額。 

九、身故保證費用：係指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本公司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所收取之費用。身故保證費用之

金額為「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資金停泊帳戶之投資標的價值」乘以附表二所列每月費用率，並依第八條約定時點

扣除。 

十、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

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一、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

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二、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要保人所交付之躉繳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身故保證費用； 

(三)加上按前二目之每日淨額，依特定銀行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月月初第一營業日之牌告美元活期存款年利率，

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十四、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表六，區分為下列三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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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基金：係指要保人得與本公司約定用以投資配置之投資標的。 

(二)資金停泊帳戶：係指因第十三條第四項之情事，本契約用以配置之投資標的。 

(三)貨幣型基金：係指因第十五條約定之事由關閉或終止且本公司尚未提供其他共同基金供配置或轉入時，本

契約用以配置之投資標的。 

十五、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六、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值」。本契

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七、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

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共同基金或貨幣型基金：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資金停泊帳戶： 

1.投入該投資標的之金額； 

2.扣除自該投資標的減少之金額； 

3.每日依前二者之淨額加計按該投資標的每月公佈之計息利率以複利法計算之金額。 

十八、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美元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

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二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

額。 

十九、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

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一、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本契約投保時所交付之躉繳保險費及復效時所繳交之保險費。本契約繳交保險費金

額限制如附表五。 

二十二、特定銀行：係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如有變更，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

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二十三、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係指本契約於投保時或復效時所繳交之保險費金額。但要保人依第二十一條約定

辦理部分提領或本公司依第二十七條約定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應按

附表七所載方式計算之比例減少之，最低減少至零為止。 

二十四、年金給付方式：係指要保人於投保本契約時，與本公司約定選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採用之下列一種年金

給付方式，並載於保險單面頁： 

(一)一次給付。 

(二)每年分期給付。 

二十五、年金給付期間：係指本公司每年分期給付年金之期間。 

二十六、匯款相關費用：係指包括匯款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款手續費、郵電費）、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

手續費及中間行所收取之轉匯費用，本項費用以匯款銀行、收款銀行與中間行於匯款當時約定之數額為準。 
 

【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第三條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躉繳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躉繳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躉繳

保險費金額時開始。但本公司同意承保前而被保險人身故時，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本公司自預收相當於躉繳保險費之金額後十五日內不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者，視為同意承保。 

 

【契約撤銷權】 

第四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

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保險範圍】 

第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給付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一次給付年金或每年分期給付年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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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若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月身故保證費用時，本

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

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

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七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身故保證費用，並另外繳交一筆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

力。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金額限制如附表五，其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配置於約定之共同基金。 

本契約因第二十七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約定

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身故保證費用，以後仍依約定扣除身故保證費用。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

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

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身故保證費用的收取方式】 

第八條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將計算本契約之身故保證費用，於保單週月日（若該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

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由共同基金及貨幣型基金之投資標的價值依當時前述各投資標的價值占前述各投資標的

價值總和之比例扣除之。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身故保證費用，依第二條第十二款約定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身故保證費用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即不再收取。 

 

【貨幣單位】 

第九條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年金給付、給付身故保險金、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以現金給付收益分配及支

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美元為貨幣單位。 

 

【付款方式】 

第十條 

本契約各項保險費、保險給付、費用及其他款項之收付，限以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 

 

【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第十一條 

本契約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下列各款約定所生之匯款相關費用均由本公司負擔外，

匯款銀行及中間行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一、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錯誤原因，致本公司依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約定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二、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約定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

款費用。 

三、因本公司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

本公司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本公司負擔，不適用前項約定。 

本公司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本公司網站（網址：https://www.taiwanlife.com）查詢。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第十二條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共同基金及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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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 

第十三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共同基金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共同基金之收益總額，依本契約所持該共同基金之投資標

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共同基金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

扣除之。 

依前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若當時保單帳戶價值除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之比例小於 80%

，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益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投入該共同基金。 

但若當時保單帳戶價值除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之比例大於或等於 80%、本契約於收益實

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分配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

改以現金給付予要保人。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日內主動給付之並匯入要保人帳戶。但若共同基

金之收益分配金額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或該收益分配金額低於本公司

網站公佈之最低金額限制時，該次收益分配金額將改以投入「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之方式處理。 

前項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

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四條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

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並以該價值扣

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之後的次二個資產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美元 200 元或轉換後的投資標的價值將低於美元 200 元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

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當申請轉換的投資標的，經本公司基於轉換標的當時之法令規範或商品適合度等因素，評估不適合要保人時，本公

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五條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或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

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

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

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

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

方式辦理，本公司得逕剔除該終止或關閉之共同基金，並就要保人最近一次約定之其餘仍可投資的共同基金配置比

例重新計算相對百分比，以作為未投資金額及經終止之共同基金轉出價值之投資分配比例；如要保人未指定其餘共

同基金者，本公司得將相關金額配置於貨幣型基金，並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而該處理方

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第十六條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贖

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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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二十七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約定計算年金金額時，如投資標的遇前

項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

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年金金額，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年金金額或

依要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購之單位數，或因法令

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

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第十七條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

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身故保證費用）。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情形。 

 

【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第十八條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六保單週年日(含)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

齡達 95 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本公司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70 歲之保單週年日

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

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三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九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給付金額係根據第十九條約定

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年金給付開始日。 

二、預定利率。 

三、年金生命表。 

四、保證期間。 

五、年金給付方式。 

六、每期年金金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生存者，本公司根據要保人所選擇的年金給付方式，按照下列約定給付保險金： 

一、採一次給付者： 

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一次給付予受益人。本公司依

約定給付此項金額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二、採每年分期給付者：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每年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付年齡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110 歲為

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年金的給付方式及內容，其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須於年金給

付開始日前三十日送達本公司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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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金額之計算】 

第十九條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

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年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每年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美元 200 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

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

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美元 20 萬元所需之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

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

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

算。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第二十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

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第二十一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美

元 200 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美元 400 元。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

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給付身故保險金】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身故後，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下列二款較大之值，加計自被保險人身故日起溢收的

身故保證費用，給付身故保險金予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收齊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 

二、收齊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文件當時之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加計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資金停泊帳戶之投資標的

價值。但被保險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身故者，改為要保人繳交的保險費。 

前項收齊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文件當時，若已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者，前項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

滿日為基準日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得依以下二

種方式擇一受領： 

一、繼續按期受領年金金額，直至保證期間屆滿。 

二、申請提前一次受領，其計算之貼現率為第十九條所採用之預定利率。 

 

【失蹤處理】 

第二十三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在年金給付開始日前

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失蹤者，除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外，本公司根據法院宣告死亡判

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但於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本公司應依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年

金，並補足其間未付年金。 

前項情形，於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在年金

開始給付後者，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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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險金的申請】 

第二十四條 

受益人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之約定申領「身故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

利息年利一分。 

 

【年金的申領】 

第二十五條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生存期間每年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被保險人生存之文件。但於保證期間

內不在此限。 

保證期間年金受益人得申請將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全部一次提前給付，其計算之貼現利率為第十九條所採用之預定利

率。 

被保險人身故後若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受益人申領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除第一期年金金額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給付外，其他期年金金額應於各期之應給付日給付。如因可歸責

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第一期年金金額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未給付，或其他期年金金額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

，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二十六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本公司以現金給付收益分配、給付身故保險金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時，如要保人仍有

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身故保證費用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

其餘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時，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約定計算年金金額。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二十七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 50%。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 80%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 90%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

達翌日起算二日（下稱還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三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

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

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

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不分紅保單】 

第二十八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二十九條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

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或低於本契約最低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本公司應將已繳保險費

無息退還要保人，但應扣除未償還借款本息，如有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以現金給付收益分配及已給付年

金者，受益人應將其無息退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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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投保年齡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於下次年

金給付時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並一次補足過去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 

三、因投保年齡錯誤，而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

給付時扣除。 

四、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身故保證費用者，本公司依正確年齡計算正確之應扣單位數後，就溢扣之單位數

差額以返還單位數方式向共同基金及貨幣型基金依當時前述各投資標的價值占前述各投資標的價值總和之比例

無息一次返還之。前述溢扣身故保證費用期間，若有短發收益分配金額，本公司計算正確之收益分配金額後，

就差額以現金方式補發予要保人。  

五、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身故保證費用者，本公司依正確年齡計算正確之應扣單位數後，就短扣之單位數

差額以扣抵單位數方式由共同基金及貨幣型基金之投資標的價值依當時前述各投資標的價值占前述各投資標的

價值總和之比例一次扣除之。 

前項第一、二及四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額，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

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第三十條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得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

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

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為申請書或電

子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身故，除要保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已另行指定身故受益人，或本契約另已

約定其他身故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之身故受益人。 

本契約如未指定身故受益人，而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其受益順序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

三十八條規定，其受益比例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規定。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第三十一條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及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

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應注意相關機構之信用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減損本投資標的之價值致生損

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所約定之賠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應即刻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關追償費用由本公

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變更住所】 

第三十二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時效】 

第三十三條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批註】 

第三十四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約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

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管轄法院】 

第三十五條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以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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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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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單位：美元/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險相關費用 

1.保費費用 保險費的 3%，於交付保險費時收取。 

2.身故保證費用 
年金累積期間內每月收取當時「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資金停泊帳戶之投資標的價值」乘以

附表二所列每月費用率。 

二、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經理費 

(1)資金停泊帳戶：無。 

(2)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貨幣型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保管費 

(1)資金停泊帳戶：無。 

(2)共同基金：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貨幣型基金：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提供 12 次免費轉換，第 13 次起將收取每次美元 15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

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轉換費用及免費之次數，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4.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當本公司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中，依法須課徵交易稅者，本公司將於要保人賣出該投資標

的時，直接由賣出款項中扣除交易稅費用。 

三、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按「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資金停泊帳戶之投資標的價值」×解約費用率，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含)以後 

解約費用率 7% 5% 4% 3% 2% 0% 
 

2.部分提領費用 

按「部分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資金停泊帳戶之提領金額」×部分提領費用率，部分

提領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含)以後 

部分提領費用率 7% 5% 4% 3% 2% 0%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詳本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提供最新版之投資標

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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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身故保證費用費率表 

※本公司於年金累積期間內每月收取身故保證費用，並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 

※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即未收取身故保證費用，亦未提供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 
投保年齡(歲) 男性 女性 投保年齡(歲) 男性 女性 

15 0.0061% 0.0039% 40 0.0211% 0.0141% 

16 0.0064% 0.0041% 41 0.0222% 0.0148% 

17 0.0067% 0.0043% 42 0.0233% 0.0156% 

18 0.0070% 0.0045% 43 0.0244% 0.0164% 

19 0.0074% 0.0047% 44 0.0256% 0.0172% 

20 0.0078% 0.0050% 45 0.0268% 0.0181% 

21 0.0082% 0.0053% 46 0.0281% 0.0190% 

22 0.0086% 0.0055% 47 0.0295% 0.0200% 

23 0.0090% 0.0058% 48 0.0309% 0.0210% 

24 0.0095% 0.0062% 49 0.0325% 0.0221% 

25 0.0100% 0.0065% 50 0.0340% 0.0232% 

26 0.0105% 0.0068% 51 0.0357% 0.0244% 

27 0.0110% 0.0072% 52 0.0375% 0.0257% 

28 0.0116% 0.0076% 53 0.0393% 0.0270% 

29 0.0122% 0.0080% 54 0.0413% 0.0284% 

30 0.0128% 0.0084% 55 0.0433% 0.0299% 

31 0.0135% 0.0089% 56 0.0455% 0.0314% 

32 0.0142% 0.0093% 57 0.0478% 0.0331% 

33 0.0149% 0.0098% 58 0.0503% 0.0349% 

34 0.0157% 0.0103% 59 0.0529% 0.0367% 

35 0.0165% 0.0109% 60 0.0556% 0.0387% 

36 0.0173% 0.0115% 61 0.0586% 0.0408% 

37 0.0182% 0.0121% 62 0.0617% 0.0431% 

38 0.0191% 0.0127% 63 0.0651% 0.0455% 

39 0.0201% 0.0134% 64 0.0687% 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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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 

項目 投資標的 
贖回/轉出 買入/轉入 

淨值 淨值 

買入評價時點 共同基金 -- 投資配置日[註 2] 

贖回評價時點 

共同基金 基準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貨幣型基金 基準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資金停泊帳戶 基準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 

轉換評價時點 
共同基金 基準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基準日次二個資產評價日 

貨幣型基金 基準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基準日次二個資產評價日 

身故保證費用 
共同基金 保單週月日[註 1] -- 

貨幣型基金 保單週月日[註 1] -- 

註1：如該保單週月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 

註2：投資配置日係指本公司將保險費扣除相關費用後投入投資標的之特定日期。 

 

 

附表四：保證期間 

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保證期間 

21~90 5、10、15 或 20 年 

91~95 5、10 或 15 年 

 

 

附表五：保險費金額限制 

本契約貨幣單位 美元 

躉繳保險費繳交下限(元) 15,000 

躉繳保險費繳交上限(元) 2,000,000 

復效時所繳交之保險費下限(元) 1,500 

復效時所繳交之保險費上限(元) 躉繳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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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投資標的一覽表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

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共同基金與貨幣型基金均有單位淨值；資金停泊帳戶無單位淨值。 

 

附表六之一：共同基金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種類 是否配息
註

 

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 穩定

月收類股(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DB001 美元 平衡型 月配息 

2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AD

月配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DB002 美元 平衡型 月配息 

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多

元收益(美元)A-月配固定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DB003 美元 平衡型 月配息 

4 

摩根投資基金-多重收益基金

-JPM 多重收益(美元對沖)-A

股(利率入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DB004 美元 平衡型 月配息 

5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

基金(A 股 C 月配息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DB005 美元 平衡型 月配息 

※表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約定，若當時保單帳戶價值除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累積部分提領金額」之比例小於

80%，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益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投入該共同基金。 

 

附表六之二：貨幣型基金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種類 是否配息 

1 瑞銀(盧森堡)美元基金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

相關主題基金) 
F1483 美元 貨幣型 無配息 

註：本公司僅接受貨幣型基金贖回，不受理申購或轉入之申請。 

 

附表六之三：資金停泊帳戶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是否配息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 F201 美元 無配息 

註：除第十三條第四項之情形外，本公司僅接受資金停泊帳戶贖回，不受理申購或轉入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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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計算方式及釋例 
當要保人依第二十一條約定辦理部分提領或本公司依第二十七條約定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保險單
借款本息時，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應按下列比例減少之，最低減少至零為止： 

 部分提領：「該次部分提領金額扣除其中屬於資金停泊帳戶金額後之餘額」占「當時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當時資金停泊帳戶金額後之餘額」之比例。 

 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該次扣抵金額扣除其中屬於資金停泊帳戶金額後之餘額」占「當時保
單帳戶價值扣除當時資金停泊帳戶金額後之餘額」之比例。 

 

釋例 

假設客戶目前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為美元2.5萬元，保單帳戶價值為美元2.6萬元，各投資標的價

值明細如下： 

投資標的類型 共同基金 貨幣型基金 資金停泊帳戶 

投資標的價值 25,000 0 1,000 

情境1：保戶部分提領資金停泊帳戶美元500元，調整後的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為： 

最低身故給付金額(調整前)×(1 −
該次部分提領金額−其中屬於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當時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 

= 25,000× (1 −
500− 500

26,000− 1,000
) = 25,000 元 

情境2：保戶部分提領共同基金美元5,000元及資金停泊帳戶美元500元，共美元5,500元，調整後的

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為： 

最低身故給付金額(調整前)×(1 −
該次部分提領金額−其中屬於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當時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 

= 25,000×(1−
5,500− 500

26,000− 1,000
) = 20,000 元 

情境3：當保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90%時，且未及時還款，本公司將計

算保單帳戶價值並扣抵之，假設扣抵金額為共同基金美元24,000元及資金停泊帳戶美元1,

000元，共美元25,000元，調整後的保證最低身故給付金額為： 

最低身故給付金額(調整前)×(1 −
該次扣抵金額−其中屬於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當時保單帳戶價值−當時資金停泊帳戶金額
) 

= 25,000×(1−
25,000− 1,000

26,000− 1,000
) = 1,000 元 

 


